荔浦市财政局

2023年一季度财政运行情况的报告

一、财政收支情况
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执行情况
1.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情况。

2023年1-3月，我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3,479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20.1%，同比增加2,111万元，增长18.6%，其中：
（1）税收收入7,691万元，同比增加842万元，增长12.3%，主要收入科目有：

国内增值税3,596万元，同比增长37.7%，主要是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到期。

企业所得税510万元，同比增长130.8%，主要是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到期。

个人所得税223万元，同比增长10.9%。

土地增值税784万元，同比下降29.5%，主要是上年同期利百公司、恒通公司法院拍卖房产，今年无。

耕地占用税1万元，比上年增加1万元。

契税499万元，同比下降37.6%，主要是上年同期利百公司、恒通公司法院拍卖房产，今年无。
（2）非税收入5,788万元，同比增加1,269万元，增长28.1%，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42.9%，其中：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1030799科目一次性收入增加3,000万元，租金等收入减少494万元；妇幼保健院门诊费减少1,059万元，法院、检察院收入职责上划减少191万元；其他非税收入减少705万元。
2.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。

2023年1-3月，我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71,363万元，完成年初预算的24.5%，同比增加10,184万元，增长16.6%，主要支出科目有：

教育支出14,733万元，同比增长23.5%。

科学技术支出241万元，同比增长63.9%。

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4,652万元，同比增长24.2%。

卫生健康支出8,593万元，同比增长7.7%。

节能环保支出277万元，同比下降78.0%。

城乡社区支出6,630万元，同比增长99.4%。

农林水支出6,937万元，同比增长15.8%，其中：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支出898万元，同比下降30.2%。

住房保障支出2,452万元，同比增长38.2 %。

债务付息支出395万元，同比增长9.4 %。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

2023年1-3月，我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本级组织收入6,786万元，同比增加4,944万元，增长268.40%，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6,363万元，同比增加4,535万元，增长248.1%。

2023年1-3月，我市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21,889万元，同比增加12,746万元，增长139.4%，其中：
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7,477万元，同比增长176.8%。
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专项债券收入安排的支出11,800万元。

债务付息支出1,825万元，同比增长32.2%。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

2023年1-3月,我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组织收入10,000万元，同比增加9,993万元。

2023年1-3月,我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0万元，与上年同期持平。
（四）增值税留抵退税落实情况
继续落实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，2023年1-3月，我市全口径增值税留抵退税386万元。
二、财政运行主要特点
（一）平稳开局，税收收入实现增长。全市财政、税务部门通过积极向上对接、认真做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到期税款入库、非税收入及时入库等举措，夯实组织收入基础，合理把握收入节奏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平稳开局，税收收入同比实现了增长。
（二）全力保障支出需求。我市始终坚守“三保”底线，牢固树立过“紧日子”思想，扎实推进民生工程和直达资金支付进度，科学合理调度资金。2023年1-3月，我市“三保”支出39,831万元，其中：保工资支出24,312万元、保运转支出1,704万元、保民生支出13,815万元。截至目前，我市工资按月正常发放，尤其是义务教育教师等重点群体工资未发生拖欠情况，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，扶贫、教育、文化、社会保障、医疗健康、村级事务等民生支出得到基本保障。
三、存在的问题及困难

（一）收入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
在疫情防控全面放开、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到期等有利因素影响下，我市税收收入、非税收入虽实现了增长，但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57.1%，同比下降了3.2个百分点，主要是一次性税源和稳定的支柱税源较少，新培育的税源尚未有较大贡献，收入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。

（二）收支矛盾依旧突出，防范风险压力大
一是财政收支矛盾仍较突出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虽增长但仍无法达到预期、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受土地市场状况影响大且自身也需要安排支出、转移支付增量有限。而工资提标、养老保险制度改革、职业年金消化欠缴、基本民生保障等各项刚性支出持续增长，加上资金配套及变相配套，要求基层必须足额保障资金，不留硬缺口。财政收支矛盾和预算平衡压力持续加大。

二是债务还本付息可能成为影响“三保”风险的因素。2023年我市进入还债高峰期，债务还本付息支出达到64,182万元，其中：需用本级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还本付息支出26,813万元，“三保”可用财力减少14,611万元。
三是消化暂付款难度大。在财政收支矛盾突出情况下，我市各项收入仅能维持基本运转，消化以前年度的暂付款难度非常大。
（三）库款紧张，兑付压力大

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未达到序时进度，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受土地市场状况影响大，且自身也需要安排支出，能否弥补公共预算收入短缺具有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，支出的资金来源主要依赖于上级调拨。而调度受制于上级转移支付额度，增长有限，基层财政兑付压力很大。
四、工作措施
下一步，我们要准确把握形势，千方百计克服困难，确保财政收支平稳运行。

一是加强财源建设。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和资金导向作用，加大工业园区、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支持力度，提升财政经济发展动力；高质量招商引资，着力培植稳定财源，推动县域经济发展。

二是加大财政收入组织力度。积极应对税收政策变化对财政运行的影响，加大征收力度，提高自我保障能力；加大规上企业服务力度，关注重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，培植优质税源；加强与税务部门工作沟通协调，落实好各项退税减税降费政策，强化协税护税力度，形成工作合力；加强非税收入征管，推进财政电子票据改革进程，坚持票款同行，确保应收尽收。

三是全力向上争资。紧密跟踪、研判，吃透中央、省、市“六稳”“六保”的政策机遇，谋划一批具有战略性和事关我市振兴发展的好项目，加大向上争取政策和资金补助力度。

四是盘活各类资源。千方百计完成土地出让、国有资产资源盘活年度目标，提高预算执行率，增加财政保障能力，确保预算内的项目资金运转，保障乡村振兴等基础建设的顺利推进；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整合力度，盘活财政结余结转资金，清理各领域“沉睡”资金，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五是贯彻落实“过紧日子”要求，严控支出。坚决贯彻落实过“紧日子”要求，切实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；合理安排项目资金，严控县级财力安排新增政府投资基础设施项目；严控预算执行，预算执行绩效低下或无效的项目一律削减或取消项目资金，调剂用于其他刚性急需支出。

六是优化库款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加强“三保”资金专户监管，确保每月序时额度达到10,488万元的底线；加强非“三保”库款管理，明确资金保障顺序，努力保障巩固脱贫衔接乡村振兴、化解债务风险等重点支出；切实加强直达资金监控工作，实时跟踪资金分配、拨付和使用情况，加快直达资金支出进度，确保直达资金直接惠企利民。


